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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    本标准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7172:1988《家具桌类稳定性测定》制定，在技术内容上非等效采

用该国际标准，在编写格式上有较大的改动。

    本标准与ISO 7172在技术内容上主要有下列几点不同:

    L ISO 7172适用范围是除与建筑物有固定连接的所有桌类家具，本标准适用范围改为是与地面、
建筑物、家具等没有连接的桌类，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测定桌子稳定性都是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无法测定。

    2-ISO 7172对矩形桌面要在桌面的长边和短边分别进行试验，而对非矩形桌面、独脚桌和带有活
动桌板则要求在其最不稳定边做试验，但桌子的稳定性实际上是其在最不稳定位置上受到外力作用保

持其不倾覆的能力，本标准规定无论何种类型桌类，都在其最不稳定边上做试验。
    3.150 7172中在做垂直和水平加载稳定性试验时，没有规定垂直力数值，本标准规定了垂直力的

数值。

    4-ISO 7172没有规定加载点定位尺寸误差，但加载点的位置对稳定性影响很大，本标准规定了加
载点定位尺寸误差。

    本标准是国家标准GB 10357《家具力学性能试验》系列标准的一部分。该系列标准目前有:

    GB/T 10357.1-89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桌类强度和耐久性

    GB/T 10357. 2-89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椅、凳类稳定性

    GB/T 10357. 3-89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椅、凳类强度和附久性
    GB/T 10357.4-89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柜类稳定性

    GB/T 10357.5-89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柜类强度和耐久性

    GB/T 10357.6-92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单层床强度和耐久性

    GB/T 10357.7-1995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桌类稳定性
    本标准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。

   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总会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家具标准化中心归口.

    本标准起草单位:上海市家具研究所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毛宗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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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桌类家具加载稳定性的试验方法·
    本标准适用于与地面、建筑物、家具等没有固定连接的桌类家具。

2 试验原理

    本试验方法是模拟桌类家具受到外加静载的条件，以测定其稳定性即在外加静载作用下保持不倾
覆的能力。

3 试验条件

3.1 试验设备

    凡能保证按本标准规定方法正确加载的设备均能使用。其中垂直加稗装置，在加载时产生的水平摩
擦力应尽量小。

3.2 加载垫

    加载垫为直径100 mm的刚性圆柱体，表面光滑，边沿倒圆半径为12 mm,加载时加载垫的重量应
计算在内。

3.3 挡块

    挡块用来防止试件移动，但不能阻碍试件倾覆。其高度不大子12 rnm I如因试件结构特殊，允许使
用较高的挡块，但其高度应以刚好能防止试件移动为宜.

3.4 试验基面

    放置试件的基面应水平、平整并具有刚性。

3.5 试验允许误差

    加载点定位尺寸的允许误差为士2 mm，加载力的允许误差为士5%.

4 试件

试件应为成品，所有连接件和紧固件在试验前应按使用状态安装牢固。
试件应在最不稳定的桌边进行试验，如该桌边不明确，则应通过试验来确定。

    试件带有活动桌板，应选择最不稳定的使用状态进行试验。当活动桌板有多种连接方式时，应选用

最不稳定的方式连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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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试验程序

5.1 垂直加载稳定性试验

    把试件放在试验基面上。在其最不稳定桌边中心离边沿向内50 mm桌面处通过加载垫垂直向下逐

渐加力(见图1)至附录A(标准的附录)中表A1的规定值或者直至试件至少有一个桌腿离地为止。
    取整数记录在此试验中的最大载荷。

5.2 垂直和水平加载稳定性试验

    把试件放在试验基面上。用挡块挡住试件最不稳定边的桌腿，防止试件在试验中移动。

    在该边中心离边沿向内50 mm桌面处通过加载垫垂直向下施加100 N力，同时在该边中点桌面上

向外施加一个水平力(见图1)，逐渐增加该力至附录A中表A1的规定值，或者直至试件至少有一个桌
腿离地为止。

    取整数记录在此试验中的最大载荷。

6 试验报告

   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述内容:

    a)本标准的名称、标准号及试验项目;

    b)试件的外形尺寸;

    c)试验结果和判定结论;

    d)任何不同于本标准规定的细节;

    。)试验机构的名称、地址;

    f)试验日期。

图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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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附 录 A

    (标准的附录)

桌类租定性.小加载力

表 A1

认弈芝鉴~ 垂直加载稳定性 垂直和水平加载稼定性

四脚桌 600 40

写字桌 600 40

独脚桌 200 30

折桌 200 30

课桌 600 20

注:独脚桌指其支承点连线所成的面积与桌面面积之比小于“%的桌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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